
据新华社

编辑／版式 棋棋 校对／ 陈颉

A5

2024年4月10日

星期三

G

UO

I

NE

国内

新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将于今年 7 月起实施。 在国

新办 9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最

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国家网信办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条

例有关情况。 今年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 30 周年，条例作

为配套行政法规，有哪些亮点，将带来哪些影响？

7月起

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实施

破除痛点和堵点

针对预付式消费、直播带货、“一老一小” 、“霸王条

款” 、“刷单炒信” 、“大数据杀熟” 、自动续费、强制搭售

等消费痛点，条例作出了专门的规定。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况旭表示， 针对直播

带货的特性和突出问题，条例作出多方面规范。如直播带

货必须说清楚“谁在带货”“带谁的货” ，明确平台、直播

间和主播“人人有责” ，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

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严格落实身份核验和日常管理

责任，明确消费争议解决机制。

预付式消费种种乱象成为放心消费的堵点。况旭说，

条例首次赋予了消费者合同解除权， 经营者要退的不仅

仅是预付款的余额， 还要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和违约情况

来定。

条例对押金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不得对退还押金设

置不合理条件，符合条件的要及时退还。 消费者违约时，

经营者扣除押金应当以实际损失为标准， 而不是简单的

“全有全无” 。此外，条例为预付式消费设立了专门罚则，

明确由各有关行政部门进行处罚。 对于预收费用后卷款

跑路的，还将依法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霸王条款” 是消费者碰到的常见问题，如“订单不

退不换”“注册视为同意”“管辖仅限本地” 等不公平格

式条款。

况旭表示，条例对“霸王条款” 予以了重点关注，如

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

责任、 加重消费者的责任或者限制消费者依法变更或者

解除合同、选择诉讼或者仲裁解决消费争议、选择其他经

营者的商品或者服务等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陈宜芳介绍，最

高人民法院正在就网络打赏、网络直播营销、在线预定、

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开展调研， 下一步将通过适

时发布典型案例、 制定司法政策等方式不断加大对消费

者权益的司法保护。

有哪些亮点？

坚持问题导向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柳军介绍，条例坚持问题导向、

系统观念，明确要形成经营者守法、行业自律、消费者参

与、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共同治理体系，重点在

细化经营者义务、强化国家保护、完善争议解决等方面作

出了一系列规定。

柳军说，如围绕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规定除了

一般的商品服务外，赠品也要安全，“免费不免责” 。围绕

真实披露信息，列举了虚假宣传的常见情形，还规定了不

得虚构或者夸大治疗、 保健、 养生等功效诱导老年人消

费，替消费者守好养老钱。 围绕保护消费者安宁权，规定

不能擅自发送“推销信息” ，也不能擅自拨打“推销电

话” 。 通过一系列更清晰的合规指引和更明确的法律责

任，让市场更加有序、让经营更加规范，预防市场失灵、减

少消费侵权。

司法部立法二局负责人郭启文说， 条例聚焦当前消

费者关注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 如细化和补充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完善网络消费相关规定，规范预付

式消费经营活动，强化政府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明确了

消费者协会的履职要求等。

针对一些 APP 过度采集使用个人信息的问题，国家

网信办网络法治局负责人尤雪云表示， 网购时人脸识别

属于个人信息过度收集。 经营者不得过度收集消费者个

人信息，不得采用一次概括授权、默认授权等方式，强制

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同意收集、 使用与经营活动无直接

关系的个人信息。

完善解决机制

发生消费纠纷怎么办，这是消费者关心的现实问题。

况旭说，条例完善了消费争议的解决机制。

条例要求经营者落实首问负责，体现了“谁销售谁

负责”“谁服务谁负责”“谁主管谁维权” 的取向。 消费

者有权直接找销售者、 服务商， 有关行政部门受理投诉

后， 经营者和消费者同意调解的， 应当依据职责及时调

解。

此外，条例还规定了投诉的受理要件、时限、委托调

解、鉴定检测等程序，比如重大、复杂、涉及众多人的消费

争议， 可以纳入政府的抽查检验，“鉴定一次、 解决一

片” ，这也缓解了消费者经常反映的鉴定贵、鉴定难的痛

点。

况旭表示，消费者和经营者都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双方都要秉持诚实信用原则、 在法治轨道内开展民事活

动。条例规定，投诉举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骗取赔偿、敲诈勒索的要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惩

罚性赔偿、行政处罚制度要准确适用，避免“小错大赔”

“小过重罚” 。

为充分整合市场资源，有效盘活工业土地资产，实现互利共赢，贵阳日报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沙文文化产业园二期项目，现面向全社会进行公开招商合作开发。 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沙文文化产业园二期项目位于贵阳市高新区科创南路 551号， 土地总面

积约 5.1 万平方米，其中市政道路面积 1.25 万平方米，高压电路防护面积 0.76 万平方米，林地面

积 0.6万平方米，净地面积约 2.5万平方米。 地块周边规划有轨道 S2 号线出入口，高速公路出入

口，区位优势明显，交通条件便捷，拟建设标准化厂房，为周边黎阳、振华等大中型企业提供配套

服务。

二、商业定位

��������该项目定位为工业园区，面对产品研发、制造企业提供产业基地及配套服务。

三、洽谈联系方式

现对沙文文化产业园二期项目（净地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公开整体招租或者合作建设标

准厂房，凡有意进一步了解项目情况、进行投资合作的单位，可持企业相关资料等洽谈材料进行

具体面谈。

联系人：吴先生 13985032718

��������现场看地联系人：赵先生 18984042664

沙文文化产业园招商合作公告

联系人 ：杨女士 联系电话 ：18885108660

1、阳光城·启航中心 1层多间商铺， 面积 10-100m

2

2、贵州金融城二期临街旺铺 2间， 面积 125m

2

3、云岩区兴隆·枫丹白鹭城市花园白鹭洲组团

C 栋 2单元负 2层 3 号 55.87m

2

4、观山湖区长岭北路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中天路 1 层

9 号商铺，面积约 70m

2

，适合除烟酒店以外的业态

5、阳光城·启航中心 2、3 号楼 1 层 10-80m

2

多间底铺

6、云岩区欣歆园小区 1层 76.52m

2

社区底铺

7、云岩区梦想典城一期 1层 90m

2

临街商铺

8、花溪区锦溪名都商住楼 A 幢 1 层 69.92m

2

临街商铺

9、观山湖区金世旗·帝景传说 A6，A7 号楼 1 层

108.4m

2

社区底铺

10、云岩区渔安安井片区未来方舟 G6 组团

1 层商铺， 面积约为 700.36m

2

广告


